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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使公共衛生學系(以下簡稱本學系)學生辦理實習有所規範，特依據「臺北醫學

大學學生實習辦法」，訂定「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學生實習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公共衛生學系四年級上學期必修公共衛生實習課程 3學分，於大三升四年級之

暑假時間進行，實習分兩階段，第一階段所有學生都必須參加，第二階段由學

生自主申請。第一階段需至各縣市鄉鎮衛生所、台北市各健康服務中心、國民

健康署、疾病管制署、藥物食品檢驗署、環保署或各縣市環保局實習，實習時

間為 7月或 8月，為期一個月。第二階段由學生自行選擇與本系專業相關之公

私立機構(是否相關由實習負責老師認定)進行，實習時間為 8月，為期一個月。 

第三條   第一階段實習名額，經本系及學生自行向各實習機關徵求或各實習機關來函通

知需求名額後，由學生依其志願填寫之「學生實習意願表」分發，若申請人數

超過實習機關需求人數，則由學生協調或由學系協商分發後簽訂合約書或實習

分發公函行之，其內容須載明「實習系所」、「實習系級」、「實習期間」並

含實習名冊送交學生實習委員會備查。 

第四條  參加實習學生經分發後，不得再另行接洽或申請更改，如有不可抗力之因素經

系所主管核定得重新分發或撤回實習，由系所主管簽請院長同意後送教務長核

定後辦理。 

第五條   學生分配到各實習機關實習時，應確實遵守下列規定： 

1.實習期間學生應遵從實習機關之相關規範。 

2.實習期間，學生因事或因病必須請假時，應依實習機關規定向實習機關辦理

請假手續，經核准後始可離開工作崗位，違者經實習機關通知校方，即按校

規議處，情節嚴重者，得撤銷其實習。 

3.實習期間之服裝儀容配合實習單位要求。 

4.實習期間之交通、膳宿、工作服及器材補償費等均由實習學生自理，若實習

機關另有規定，則從其規定。 

5.實習期間之工作或生活表現情形特殊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予以適切之

獎懲。 

6.實習期間應注意自身安全，若實習單位之工作要求有可能危害自身安全時，

學生得與實習負責老師報告後拒絕執行該工作。 

第六條   學生第一階段實習期間規定之實習費用，由學系於學年度預算編列期間向學院

提出預估實習費用，實習費用之預借及核銷，依本校相關會計及財務作業規定

辦理，每人核銷總金額以實習機關當年度之實習收費為限，實習收費以外之費

用由學生自行負擔。第二階段之實習費用原則上由學生自行負擔，保費得由學

系相關預算支付。 



第七條   實習結束後，各實習機關得依各學生之實習成果填寫「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

學系學生實習評量表」寄回，作為公共衛生實習課程之部份成績。 

第八條   實習期間，實習負責老師將會與機關負責實習人員及學生保持聯繫，了解學生

之實習情況，做為改進之參考。 

第九條   實習結束後，學生應就各實習機關之實習情形做成果報告。 

第十條   實習成績不及格者，不得畢業，但得再參加實習。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照本校學則或教育部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學生實習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